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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收未領取的 2007 年度中期股息 

 
 

根據中國平安保險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章程，未領取的2007年度中期股息

將於2014年5月15日被沒收及復歸本公司。  

 

按照本公司章程的規定，凡在股息派付日期起計六年後仍未領取的股息將予沒收及復歸本公

司。因此，本公司於2007年9月7日派付而於2014年5月15日仍為未領取的2007年度中期股息每

股人民幣0.20元（相等於每股0.2065港元）（含適用稅項）將予沒收及復歸本公司。  

 

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到本公司自2007年9月7日起派發的2007年度中期股息或仍未兌現該等股

息支票的股東，請盡快聯絡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

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姚軍 

公司秘書 
 

中國深圳，二零一四年四月十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、孫建一、任匯川、顧敏、姚波及李源祥；非執
行董事為范鳴春、林麗君、黎哲、謝吉人、楊小平及呂華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湯雲為、李嘉
士、胡家驃、斯蒂芬‧邁爾、葉迪奇、黃世雄及孫東東。 
 


